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裁判字號： 判字第 2 號 

裁判日期： 民國 37 年 01 月 01 日 

相關法條： 海關緝私條例 第 21、22、27 條(23.06.19) 

要  旨： 按私運貨物進口或出口，係指不報海關，私自輸入或輸出而言，如隱匿或

闖越之類。若已經託由報關行報明海關，僅於貨物之品質為虛偽記載，希

圖矇混，則祇應對報關行及貨主分別酌量處罰，而不應認為私運。此徵之

海關緝私條例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七條分別規定之旨趣，甚為明顯。本件

原告報運藥材，而以棉布矇混，除有漏稅之事實，得另依同條例第二十二

條之規定處罰外，當僅得依同條例第二十七條處分之。 

 


